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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1日

（2018）浙0213民初1289号
陈嘉：原告林巧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7月2
日上午9：4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1756号

周狄青：本院受理原告章琴与被告周狄青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604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周狄青应返还原告章琴欠款人民币28 300元，限被
告周狄青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本案受
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周狄青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2162号

赵吉方：本院受理的原告郦三海诉被告赵吉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3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9265号

杨美娟：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顺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美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604民初92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043号

林俭星：本院受理原告鞠美静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
130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013号

潘良：本院受理原告钱小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301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019号

单少平、单小菁：本院受理原告单伟诉你们遗嘱
继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2民初110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763号

义乌市中尚日用品有限公司、吴绍忠：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瓯斯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
初0076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12日15时00分在本院
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784号

徐继流、钟昌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784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17日9时45分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797号

李上勾、陈月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797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939号

戴美琴、翁艮陆、徐治达：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
民初0093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17日9时15分在
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1165号

蔡彩兰、李秀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1165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17日10时00分在本院状
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6068号

张筱敏、陈文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0606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6071号

郑鲜、全美连、陈艳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060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00号

陈雄伟、李翠花：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7月26日下午15:00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大川（清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1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顺意胶板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担
任温州市顺意胶板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顺意胶

板有限公司股东吴世芳、刘日珍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陈 勇 、潘 若 曦 ，联 系 号 码 ：18958862090、
13868887951。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1707号
亨哈大厦11层西首）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温州市顺意胶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5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顺意胶板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顺意
胶板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下午14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71号

梁子文：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全与被告梁子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 日下午 15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73号

叶海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向你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570号

蔡枝芳、杨叶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枝芳、杨叶敏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1899号

王建周、赵海芬、郑仕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
思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周、赵海芬、郑仕勇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11899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1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及欠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双洲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
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葛华红，电话13957503856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同力化纤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友仁、徐国娣、张兴根、赵国英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9573484.93

利息

24534142.84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
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1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32层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来福士中心2幢2201室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浙江武义加盛工具有限公司暂计至2017年7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浙江正磊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千羽被服有限公司、东阳市富鑫工贸有限公司暂计至2017年9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

浙江武义加盛工具有限

浙江正磊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千羽被服有限公司

东阳市富鑫工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永借0338号、2015永借0339号、2015永借0340号、2015
永借0341号、2015永借0342号、2015永借0343号

2015永借0333号、2015永借0337号

2015东借0328号、2015东借0328号-1、2015东借0328号-2

2、2015东借0328号-4限公司

2016东借0501号

担保人
浙江武义加盛工具有限公司、浙江安路达工具有限公司、胡余日、胡林平、
陈响阳、夏爱蓉

浙江正磊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铭顺工贸有限公司、梅跃虹、梅静稳、应春华、应玲莉，梅国宾、应林滔

东阳市协和家访有限公司、吴章潭、吴水萍、东阳市创亿针织机械有限公
司、浙江金湖科技有限公司、吴新军、楼园花

东阳市协和家访有限公司、吴章潭、吴水萍

应研、吕天宙、胡妙丽、颜科学、浙江鑫宁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2永贴抵0654号-1、-3、2013永借保0389号、2013
永借个0389号-1、-2、-3、-4

2015永借抵0333号、2015永借保0333号-1、-2、-3、
2015永借个0333号-1、-2、-3、-4、-5、-6

2013东借抵0385号、2013东借保0385号、2014东借抵
0352号、2012东借保0166号-2、-4、2013东借个0385
号-1、-2、2012东借个0166号-5、-6、
2013东借抵0385号、2013东借保0385号、2013东借个
0385号-1、-2
2014东借抵0516号、2016东借保0501
号-1、-2、-3、-4、-5

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截止2017年7月18日，债权本金余额为
22000000元

截止2017年9月12日，债权本金余额为
30000000元

截止2017年9月12日，债权本金余额为
36800000元

截止2017年9月12日，债权本金余额为
6478400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分行收购的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4月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1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山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市

义乌市

债权本金

4499.57

2999.93

7499.50

利息

436.02

879.30

1315.32

担保情况

金华市浙中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小华

义乌市日日高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王荣喜、陈文正、方康康

资产状况

1、常德武陵区城东办事处青年东路水星·香榭里21套房产；2、常德武陵区城西锦都豪苑1，2栋2幢108、109号1套房产

义乌市丹溪北路18号0202、0204室的房产

备注


